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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机会平等的分配正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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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，湖南长沙 :#""9$ )

［摘 要］分配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活动，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经济状态，更对人们的社会权利

和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在现代文明社会中，分配正义的伦理意义在于: 如何在不侵犯社会成员自由

的前提下，为人们带来应得的利益，保障、捍卫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和权利。在社会的层面上，平

等是分配正义的首要伦理价值。福利、资源、权利( 能力) 都是分配的主要对象和领域。福利平等、资

源平等、权利( 能力) 平等，似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正义分配的依据，但又都面临着各自平等理

论的困境。文章从机会平等的角度，对分配正义进行了理解、研究和考察，并且构建了“复合机会平等

分配体系”，力图实现作为机会平等的分配正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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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“机会”这个概念，学者 们 出 于 自 己 的 学

术背景，有 着 不 同 的 理 解。对 于 激 进 的 自 由 主 义



等结果; 二为“责任原则”，社会不必补偿那些完全

在个人责任范围内因素所导致的结果。［#］我认为，

这两个目标 也 可 以 成 为 指 向 性 机 会 的 平 等 目 标。

它意味着，人 们 可 以 摆 脱 自 然 或 者 社 会 偶 然 因 素

的阻碍，自由 地 选 择 生 活 道 路，同 时，人 们 对 于 生

活状态负 有 完 全 责 任。在 这 指 向 性 机 会 中，我 们

必须确保人 们 的 能 力 得 到 充 分 的 展 现，而 且 能 力

的展现能够 得 到 人 们 的 认 同 和 尊 重，为 社 会 所 鼓

励。同时，我 们 还 要 尽 可 能 剔 除 那 些 为 人 们 所 难

以控制的社 会 和 先 天 性 偶 然 因 素，保 证 结 果 都 是

人们对于生活理解、生活态度的表达。罗梅( Y6+[
F+3) 也持有与帕拉金类似的观点，他认为，必须在

现实生活中 排 除 一 切 人 们 无 法 控 制 的 偶 然 因 素，

在机会的分 配 中 只 以 完 全 可 控 因 素 作 为 标 准，从

而提出了一种基于群体差异性的分配原则。在他

看来，生活于不同文化背景、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

中的人们，会 受 到 周 围 氛 围 的 影 响。这 些 环 境 因

素会左右人的性格、能力和选择偏好。例如，生活

在黑人社区 的 人 们 就 往 往 不 重 视 学 校 教 育，或 安

于忍受贫困的生活。生活在贫民区的孩子往往会

逃课，从而 导 致 学 习 能 力 的 不 足。社 会 应 为 这 些

因素负责，那 些 受 到 不 同 背 景 影 响 而 形 成 不 同 习

惯的人们 是 无 辜 的 受 害 者。因 此，社 会 应 该 根 据

人们所属的不同群体中的 努 力 水 准 ( D+\+D) ，而 不

是努力 程 度 ( )+E3++ ) 来 为 他 们 提 供 机 会、配 给 资

源。比如说( 本案例与罗梅原始案例相同，只有具

体数据的差别) : 在 ? 群体中，人们都来自有色人

种，收入比较 低，而 且 普 遍 有 着 较 多 的 兄 弟 姐 妹;

而在 = 群体中，人们都是中等以上收入者，兄弟姐

妹较少，父母都从事着比较体面的工 作。在 ? 群

体中成长的 孩 子 可 能 普 遍 不 重 视 学 习，他 们 在 学

习上的努力程度用数量表示的话，其区域在 # 至 %

之间。与他们不同，那些从 小 生 活 在 = 群 体 的 孩

子往往重视学习，并且会更加努力，他们的努力程

度区域是 ! 到 9。显然，? 人群的平均努力程度为

! 4 %，而 = 人群的平均努力程度是 %。如果一个在

? 群体中的孩子达到 : 的努力程度，而另一个在 =

群体中的孩子达到 % 的努力程度，毫无疑问，? 群

体中的这个孩子明显不如 = 群体中 的 孩 子 努 力。

但是，对于他们而言，在与他们有着相似成长和生

活背景的群体中，只有 !"< 的人能像他一样努力;

但 = 群体中的这个孩子，在他们所属的群体中，只

能达到努力的平均水平。如果以努力水准为标准

来分配教育 机 会，如，大 学 录 取 机 会 的 分 配，罗 梅

认为，来自于 ? 群体的孩子更应该成为录取的对

象。［!］他主张把有着不 同 生 活 背 景 的 人 们 予 以 分

类，在类 与 类 之 间 平 等 地 分 配 机 会 和 相 关 资 源。

而在同类群 体 内 部，则 根 据 人 的 不 同 能 力 来 分 配

机会。

罗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排除偶然性因素的思

路，但就其具体方式而言，显然是存在问题的。首

先，背景或者环境本身是很宽泛得概念，其中一些

因素是偶然 性 的，但 也 有 一 些 因 素 是 与 个 人 相 关

并且是可以被个人所控制的。如果有因素影响就

断定此因素需要被排除的做法会使人们缺乏责任

感，并且可能成为人们的借口，推脱本该由自己所

担负的责任。如果把一切人可能受到的影响都看

作一种不可逆的外在条件，那么，我们甚至可能会

得出一种极 端 的 结 论: 人 可 以 不 为 自 己 的 行 为 负

责。因为任何行为都包含行为主体的心理和社会

因素。就道德责任而言，弗洛拜( ]D(+X2+G) 把责任

分为两种形式。一种责任是来源于对可变因素的

控制; 而另 一 种 责 任 就 是 委 托 责 任。前 一 种 责 任

对应的是对 各 种 行 动 因 素 的 责 任，而 与 后 一 种 责



少，那么他的分配模式就会类似于平等主义。

所以，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在于，如何判断哪些

因素是真实的不可控因素———这些因素干扰甚至

直接决定个 人 的 生 活 前 景; 同 时 又 保 证 每 个 人 都

对自己的行 为 和 价 值 观 念 以 及 生 活 的 选 择 负 责，

承担自我选择的后果。

二、“



的是，对于服务性的机会，机会的能力原则需要在

内容上加以修改。能力对于服务性机会而言是最

基本的决定 性 因 素，这 种 决 定 性 的 力 量 不 仅 仅 限

于群体 之 内，而 且 应 该 具 有 跨 越 群 体 的 普 遍 性。

所以对于服务性机 会 的 分 配 原 则 是: #、机 会 向 最

具备机会所要求的 能 力 的 那 些 人 开 放; !、在 不 同

的群体之间进行有限性动态补偿。

在指向性机会平等的分配中，天赋、能力和运

气等内生偶然性因素没有被完全排除。但这些因

素的存在 已 经 不 会 影 响 分 配 的 公 正。首 先，在 基

本机会的提 供 和 补 偿 中，这 些 因 素 之 间 的 差 异 已

经得到了合理的和适度的弥补。其次，天赋、与生

俱来的能力是个人所具有的私人资源。每个人都

有着自己的性格特征、爱好专长，完全抹平这些内

在禀赋所带 来 的 差 异 既 是 对 个 人 权 利 的 侵 犯，在

现实生活中也是很难操作的。而且，个人禀赋所产

生的利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成员所共享。

而就运气 而 言，外 部 的 运 气 因 素 需 要 进 一 步

的分析 和 解 释。有 一 种 运 气 是 外 部 条 件 所 带 来

的，完全与个人选择和行为无关，这就是柯亨所言

的原 生 运 气 ( =3(’+ D(0T ) 。如，出 身 在 怎 样 的 家

庭、在什么地方、哪个国家等等。在我们的分配体

系内，这些因 素 已 经 在 基 本 机 会 的 分 配 和 指 向 性

分配中的有限动态差异原则的作用下得到抑制和

消除。另一 些 运 气 则 是 与 个 人 选 择 直 接 相 关 的，

如，那些愿意承担高风险而参与赌博的人，不论赌

博中的运气 好 坏，都 同 参 与 者 自 身 对 生 活 的 选 者

直接相关。这些运气所导致的后果也就完全由当

事人承担，而不需要进行额外的社会补偿。社会既

无责任给予其补偿，也无合理的技术条件去补偿。

这样，我们 就 已 经 初 步 建 了 一 套 基 于 机 会 的

公平分配体系，我们可以将之称为“复合机会平等

分配体系”。现在，我们必须对于这套体系进行一

番检验，看看在这套体系之内，是否能够获得我们

所期望的公 平 分 配 结 果，实 现 符 合 我 们 所 追 求 的

分配正义目标。

三、“复合机会平等分配体系”之合理性检验

分配正义 的 伦 理 意 义 在 于: 让 人 们 能 够 站 在

平等的起 点、自 由 地 追 求 幸 福 的 生 活。在 现 代 文

明社会中，对于分配是否公平，我们可以从以下方

面进行正义的检验: # 4 分 配 结 果 是 否 维 护 了 人 们

权利的平等? ! 4 分配结果是否顾及所有成员的利

益? $ 4 分配结果是否尊重了人们的自由? : 4 分配

的结果是否 避 免 受 到 非 可 控 偶 然 性 因 素 的 干 扰?

% 4 分配结果是否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?

依据上述五条标准，我们对“复合机会平等分

配体系”进行正义检验。首先，由于基本机会的满

足，每个公民 都 得 到 了 保 持 其 社 会 资 格 的 必 要 条

件，他们也 都 具 备 行 使 这 些 权 利 的 能 力。因 为 每

个社会成员 都 能 够 充 分 享 有 自 身 的 权 利，所 以 他

们在权利方面是相互平等的。即便由于社会资源

的限制，在某些机会方面仍会出现差别，但差别原

则的应用肯定会缩小这些差异。

其次，由于 对 于 基 本 机 会 的 确 定 是 在 所 有 社

会成员的参 与 中 完 成 的，而 且 在 确 定 这 些 机 会 的

过程中，每个社会成员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愿，

这些意愿直 接 决 定 了 最 后 的 结 果，所 以 分 配 顾 及

了所有社 会 成 员 的 利 益。也 许 有 人 会 质 疑，基 于

重叠共识所罗列的基本机会可能忽视少数人群的

基本需要，从 而 使 他 们 处 于 不 利 的 地 位。如 上 文

曾举过的例 子: 有 少 部 分 人 认 为 他 们 所 信 奉 的 信

仰比生命 本 身 更 为 重 要。因 此，获 得 进 行 信 仰 仪

式的物品机会对于他们而言便比获得食物更为基

本。对此，我只能说，他们对于自己与众不同的信

仰追求，就类似于一种昂贵的偏好，其满足与否并

不会威胁他 们 的 公 民 身 份，也 不 会 降 低 他 们 与 其

他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。而且基本机会的提供与

否并不意味着会阻碍某些人追求自己的生活。只

要他们在获得与信仰仪式所需物品的机会上不受

到其他社会 成 员 的 干 扰，就 不 能 被 看 作 是 受 到 社

会的歧视，处于社会不利的地位。这里关键的是，

社会允许这一部分特殊信仰者有保持其特殊宗教

信仰的自由( 权利) ，但这种权利和自由不能成为

该特殊信仰者群体向社会和他人提出额外的或特

殊的权利要求的充足理由。

再次，就 对 于 社 会 和 自 然 偶 然 性 因 素 而 言。

我们所构建 的 分 配 系 统 具 有 双 重 排 除 的 机 制: 在

基本机会的 供 应 上，它 实 行 的 是 均 等 原 则 和 差 异

原则。它对于那些由于偶然性因素而处于不利地

位的人们给 与 了 补 偿，从 而 使 得 社 会 成 员 在 社 会

生活中处于平等的起点。而在指向性机会的供应

方面，该系统 根 据 社 会 环 境 等 超 出 人 为 控 制 范 围

的那些因素 对 人 群 进 行 分 类，在 群 体 内 部 实 行 能

·9%·



力分配原则，已 经 把 外 部 非 可 控 偶 然 性 因 素 排 除

在外。在群体之间，它实行的是补偿原则，该原则

进一步弥补了内生偶然性因素所带来的各种可能

的差异。所 以，按 照 该 系 统 进 行 分 配 的 结 果 是 在

公民可控范围之内的。

复次，对于所有机会的选择和把握，都是公民

根据自己的意愿所完成的。就基本机会的设置而

言，这些机会不是由任何外界的力量强加设置的，

而是公民集 体 选 择 的 结 果，社 会 成 员 在 这 一 过 程

中是完全自由的。对于指向性机会所涉及的各种

领域，公民可以自由地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，去实

现自己向往的幸福生活。就机会平等与自由的关

系来说，机 会 本 身 不 具 有 强 制 意 义，机 会 就 是 选

择，选择就 是 自 由 的 体 现。对 于 一 种 机 会 的 选 择

并不妨碍人 们 对 于 其 它 机 会 的 青 睐，更 不 会 阻 碍

人们去把握其它的机会。所以在“复 合 机 会 平 等

分配体系”中，人们始终是自由的选择主体。

最后，我们 还 需 要 检 验 这 套 系 统 是 否 会 促 进

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。我们将依次分析在这一分

配体系中，社会的稳定性、互惠性和公共性。就稳

定性而言，显然，那些由于受到不可控因素干扰而

处于社会最 不 利 地 位 的 人 们，最 有 可 能 表 达 他 们

对于社会的 不 满，甚 至 可 以 选 择 退 出 社 会 分 配 体

系。在“复合机会平等分配体系”中，他们与其他

群体的差别，在 基 本 机 会 的 层 面 获 得 了 最 大 限 度

的弥补。一方面，在社会资源充足的条件下，


